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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有效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，根据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

法》，结合市场监管部门职责，现决定在本区开展落实《固体废

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专项执法行动，具体工作方案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

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重大任务，是依

法推动打好污染环境防治攻坚战的迫切需要，是健全最严格最严

密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重要举措。本次专项执法行动旨在推

动市场监管部门严格依法履职、依法监管、依法治理，加大执法

力度，严惩重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违法行为，使法律的威力充分

发挥出来。 

二、执法检查重点 

（一）加强商品过度包装执法检查 

1．以国家制定的限制商品过度包装强制性标准的食品、化妆

品为对象，强化商品（过度）包装监管工作，以礼盒商品为重点，

在生产、销售领域开展监督抽查和执法检查，依法查处生产经营

者未遵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的强制性标准的行为； 

2．以市局、相关区局移交等来源的未遵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

的强制性标准的违法线索为重点，依法开展后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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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禁止、限制生产、销售和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

一次性塑料制品执法检查 

3．以本区塑料购物袋生产企业、零售商店为重点，依法查处

生产、销售厚度小于 0.025 毫米的超薄塑料购物袋的行为； 

4．以本区聚乙烯农用地膜生产企业、农资商店为重点，依法

查处生产、销售厚度小于 0.1 毫米的超薄聚乙烯农用地膜的行为； 

5．以酒店用品批发市场为重点，依法查处销售一次性发泡塑

料餐具的行为； 

6．以商店、超市、药房为重点，配合卫生健康部门依法查处

销售一次性塑料棉签的行为； 

7．以本区相关化妆品生产企业为重点，依法查处生产含塑料

微珠相关化妆品的行为； 

8．以商务部门移交和举报等来源的商务领域塑料污染治理违

法线索为重点，依法开展核查和行政处罚。 

三、时间节点和安排 

（一）专项执法行动动员部署（2021 年 5月） 

制定专项执法行动方案，召开专项执法行动动员部署会，明

确重点工作内容，提出工作要求，开展相关培训。 

（二）集中开展专项执法行动（2021 年 5月—8月） 

各单位要在动员部署会后，对照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
和有关工作要求立即开展全面自查。在此基础上，依据法定职责

开展监督检查、查办处置违法行为。区局执法大队集中执法力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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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办重大要案。 

（三）巩固提升阶段（2021 年 9月—11月） 

区局各业务科室将开展督导，针对前阶段专项执法行动中发

现的突出问题和人大执法检查情况，督促各单位进一步开展深入

检查，逐项落实整改，持续推进相关工作，确保专项执法行动切

实取得实效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 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充分认识此次专项执法行动的重要意义。

要按照全国人大和市人大的工作要求，统一部署，细化工作方案，

明确职责分工，认真组织实施，确保专项执法行动工作高效、有

序开展。 

（二）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

各单位要重视投诉举报等线索处置，坚持“有件必处置、件

件有落实”的原则，依法依规处置相关投诉举报违法线索。正确

应对社会舆情，及时妥善处置。 

（三）加强协调，形成合力 

要落实《上海市商务领域违法行为线索移交与执法协作办法》

要求，一是对商务部门移交的违法行为线索开展核查和行政处罚。

在处理自行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和案件调查过程中，认为需要商

务部门提供协助的，应当函告同级商务部门。二是加强与商务部

门的沟通协调和信息共享，反馈通报有关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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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强信息报送 

各单位要认真梳理专项执法行动开展情况、数据信息，注意

收集典型案例，形成书面材料。每月 2日前将上月专项执法行动

阶段性工作报区局。在专项执法行动中如遇重大情况，应及时报

告区局。联系人：顾静，联系电话：64980097 

 

 

 

 

附件：1．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专项执法行动统计表

（一）（生产销售环节） 

2．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专项执法行动统计表

（二）（商务领域使用环节） 

3．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专项执法行动案件表 

4．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商品（过度）包装监

督抽查情况统计表 



 

 

附件 1 

（生产销售环节） 
 

报送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统计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月   日          报送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

日 

序号 违法行为类型 
生产企业 

（家次） 

销售企业 

（家次） 
执法人员 
（人次） 

责令改正 
立案 

（件） 

结案 

（件） 
涉案金额 
（万元） 

罚没款金额 
（万元） 

1 
依法查处生产经营者未遵守限制商

品过度包装的强制性标准的行为 
        

2 
依法查处生产、销售厚度小于 0.025

毫米的超薄塑料购物袋的行为 
        

3 
依法查处生产、销售厚度小于 0.1

毫米的超薄聚乙烯农用地膜的行为 
        

4 
依法查处生产、销售一次性发泡塑

料餐具的行为 
        

5 依法查处销售一次性塑料棉签的行为         

6 
依法查处生产含塑料微珠相关化妆

品的行为 
        

 合 计         

说明：请分月进行统计，总结时报送全年汇总数据。 



 

 

附件 2 

（商务领域使用环节） 
 

报送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统计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月   日          报送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

日 

序号 违法行为类型 
商场 

（家次） 

超市 

（家次） 

药店 

（家次） 

展会 

（家次） 

餐饮 

（家次） 

执法人员 

（人次） 

立案 

（件） 

结案 

（件） 

涉案金额 

（万元） 

罚没金额 

（万元） 

7 

未遵守国家有关禁
止、限制使用不可降
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
料制品的规定 

          

 （1）塑料购物袋           

 
（2）一次性不可降解

塑料吸管 
/ / / /       

 
（3）不可降解一次性

塑料刀、叉、勺 
/ / / /       

 合 计           

序号 违法行为类型 
商品零售场所 
开办单位 
（家次） 

电子商务平台企业 

（家次） 

外卖企业 

（家次） 

执法人员 

（人次） 

立案 

（件） 

结案 

（件） 

涉案金额 

（万元） 

罚没金额 

（万元） 

8 
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
报告塑料袋等一次性
塑料制品的使用情况 

        

 合 计         

说明：请分月进行统计，总结时报送全年汇总数据。 



 

 

附件 3 

 

 

报送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统计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月   日          报送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

日 

序号 案件名称 案号 具体产品 立案日期 结案日期 涉案金额 罚没金额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说明：请分月进行统计，总结时报送全年汇总数据。 



 

 

附件 4 

 

（生产销售环节） 

 

报送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统计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月   日          报送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

日 

序号 

抽查 

生产企业 

（家次） 

抽查 

销售企业 

（家次） 

涉及本市 

生产企业

（家） 

涉及外省市 

生产企业 

（家） 

抽查批次 
不合格 

发现批次 

其中 

不合格 

发现率 
包装空隙

率不合格

发现批次 

包装层数

不合格发

现批次 

包装成本

比不合格

发现批次 

           

说明：1．请分月进行统计，总结时报送全年汇总数据； 

2．相关责令整改、立案情况请填入附件 1表格中。 


